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加強人員服務精神及在職訓練要點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為利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加強人員服務精神及在職訓練業務，爰訂定本要點。其內容如下：

一、明定立法目的。(第一點)

二、明定櫃臺承辦人員之服務態度。(第二點)

三、明定各櫃臺窗口標示及職務代理人制度落實。(第三點)

四、明定各櫃臺承辦人及其職務代理人應堅守崗位及暫離時開時之因應措施。(第四點)

五、明定櫃臺人員與洽公民眾發生爭執時之處理方式。(第五點)

六、明定主管人員應就櫃臺服務情形加以督導及協助。(第六點)
七、明定主管人員應機動調配櫃臺承辦人之時機。(第七點)
八、明定地政事務所應於明顯處所揭示各種申請案之標準作業程序，以供民眾洽公參考。(第八點)
九、明定櫃臺人員工作得採輪調制。(第九點)

十、明定櫃臺承辦人員之服務績效考核及獎懲。(第十點)

十一、訂定服務臺之設置及標示。(第十一點)

十二、明定新進人員之輔導人員。(第十二點)

十三、訂定特殊疑難個案之處理方式。(第十三點)

十四、明定地所定期討論新頒法令及交換工作心得，並定期召開全所會議之期間。(第十四點)

十五、明定地政局得視業務需要施以在職訓練或職前訓練。(第十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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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地政事務所人員服務精神及在職訓練，特訂定本要點。
	明定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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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各級主管人員應常至櫃臺處巡視，如遇櫃臺承辦人員與洽公民眾溝通不良或爭執時，立即問明原委，協助櫃臺承辦人員解釋疏導。
	明定主管人員應就櫃臺服務情形加以督導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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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本局應視業務實際情形，分批調集地政人員施予在職訓練或對新進人員施予職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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